附件2
保留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职权清单（61项）
	序号
	原下放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原实施主体
	备注

	1
	10
	行政处罚
	对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或违反规划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村庄、集镇规划；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自然资源
管理部门
	

	2
	15
	行政处罚
	对收集、运输生活垃圾的单位未实行生活垃圾密闭化运输，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扬撒、遗漏生活垃圾以及滴漏污水；擅自混合收集、运输已分类的生活垃圾；擅自收集、运输处理境外和省外垃圾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住房和建设
管理部门
	

	3
	16
	行政处罚
	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指定的收集点或收集容器内；随意倾倒、抛撒、焚烧或堆放生活垃圾；未将家庭装修废弃物或废弃沙发、衣柜、床等大件家具预约环境卫生作业单位或再生资源回收站处理，而将其投放到垃圾收集点或收集容器内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住房和建设
管理部门
	

	4
	18
	行政处罚
	对车辆装载物触地拖行、掉落、遗洒或者飘散，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5
	19
	行政处罚
	对堵塞公路排水系统，擅自利用桥梁、涵洞或者公路排水设施设闸、筑坝蓄水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6
	21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编造维修理由误导消费或者虚列维修项目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7
	22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者擅自改装机动车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8
	23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服务承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已经修改事项表述为“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机动车维修标志牌，公示维修工时单价、维修工时定额、收费标准及服务承诺的行政处罚”，原4项合并为1项。

	9
	24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标准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10
	25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维修工时单价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11
	27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机动车维修标志牌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12
	28
	行政处罚
	对涉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13
	29
	行政处罚
	对损坏、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14
	32
	行政处罚
	对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15
	34
	行政处罚
	对在公路两侧边沟外缘起算的规定范围内未按照规划设置广告标牌设施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
	

	16
	40
	行政处罚
	对拒绝或妨碍监督检查行为的处罚
	县（市、区）水务管理部门
	

	17
	43
	行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废弃物行为的处罚
	县（市、区）水务管理部门
	

	18
	44
	行政处罚
	对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同意，擅自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修建工程设施、兴建旅游设施或其他可能污染水库水体的生产经营设施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水务管理部门
	

	19
	45
	行政处罚
	对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行为的处罚
	县（市、区）水务管理部门
	

	20
	46
	行政处罚
	对在坝体修建码头、渠道或者堆放杂物、晾晒粮草行为的处罚
	县（市、区）水务管理部门
	

	21
	47
	行政处罚
	对在崩塌、滑坡危险区或者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行为的处罚
	县（市、区）水务管理部门
	

	22
	48
	行政处罚
	对在堤坝、渠道上垦植、铲草、破坏或砍伐防护林行为的处罚
	县（市、区）水务管理部门
	

	23
	50
	行政处罚
	对在禁止设置消纳场或者专门存放地堆放渣土行为的处罚
	县（市、区）水务管理部门
	

	24
	57
	行政处罚
	对拒绝、阻碍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重大动物疫情监测，或者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农业农村
管理部门
	

	25
	59
	行政处罚
	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为行政处罚
	县（市、区）农业农村
管理部门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行政执法权的公告》(粤府函〔2020〕84号)已下放。

	26
	62
	行政处罚
	对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农业农村
管理部门
	

	27
	68
	行政处罚
	对未取得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证件而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农业农村
管理部门
	

	28
	69
	行政处罚
	对销售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涂改标签的；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未按规定备案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农业农村
管理部门
	

	29
	70
	行政处罚
	对农药经营者存在不执行农药采购台账、销售台账制度；在卫生用农药以外的农药经营场所内经营食品、食用农产品、饲料等；未将卫生用农药与其他商品分柜销售；不履行农药废弃物回收义务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农业农村
管理部门
	

	30
	88
	行政处罚
	对从事加工修理业的经营者未建立并执行配件的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未审验配件供货商的经营资格及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未有效保存进货和质量凭证或有关凭证的保存期限少于两年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31
	93
	行政处罚
	对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32
	98
	行政处罚
	对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33
	107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拒绝、拖延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对缺陷商品或者服务采取停止销售或者服务等措施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34
	110
	行政处罚
	对拒绝接受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35
	111
	行政处罚
	对利用会议、讲座、健康咨询等方式对食品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36
	115
	行政处罚
	对市场主体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将营业执照置于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醒目位置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37
	118
	行政处罚
	对市场主体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38
	124
	行政处罚
	对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39
	129
	行政处罚
	对生产、销售无检验合格证明的酒类产品；生产、销售无执行标准或者无标明执行标准编号的酒类产品；生产、销售无中文标明酒类名称、厂名、厂址的酒类产品；生产、销售限期使用的酒类产品，未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伪造、篡改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七条所列的酒类产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40
	133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生产经营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标签或说明书内容不符合规定；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41
	137
	行政处罚
	对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者、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未按规定对采购的食品原料和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进行检验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42
	140
	行政处罚
	对食品经营者不配合食品生产者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43
	142
	行政处罚
	对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要求销售食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44
	144
	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者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45
	148
	行政处罚
	对食品摊贩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冷荤凉菜、生食海产品、发酵酒以外的散装酒，不经复热处理的改刀熟食、现制乳制品、冷加工食品，国家和省规定的禁止生产经营的其他食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46
	149
	行政处罚
	对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未按照规定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责令其停止经营拒不停止经营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47
	150
	行政处罚
	对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未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处理废弃物，废弃物回流入食品加工、经营等环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48
	151
	行政处罚
	对食品小作坊或者食品摊贩拒绝、阻挠、干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处理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49
	152
	行政处罚
	对食品小作坊或者食品摊贩因违反《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在一年内累计三次受到责令停产停业、吊销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或者食品摊贩登记卡以外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50
	153
	行政处罚
	对食品小作坊生产的食品的包装、标识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51
	157
	行政处罚
	对使用假冒伪劣商品提供经营性服务，或者将其作为促销赠品、有奖销售活动的奖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52
	159
	行政处罚
	对市场开办者、市场服务管理机构随意摆摊设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53
	160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登记机关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信息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54
	169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赃物、赈灾物资和来历不明的物品，法律法规禁止销售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应当检疫、检验而未经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农副产品和依法应当标识而未标识的农副产品，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及其产品，有毒、有害、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报废和非法拼装的机动车辆， 毒品、淫秽物品和其他非法出版物，法律、法规禁止销售的其他物品且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55
	179
	行政处罚
	对以暴力、威胁、隐瞒、欺骗等手段强迫、诱导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违背消费者意愿搭售商品或者在销售商品时附加其他条件的；不向消费者明示经营范围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56
	190
	行政处罚
	对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商品且危害人体健康、生命安全的；生产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旧充新，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且危害人体健康、生命安全的；生产未依法取得许可或者假冒许可证编号的商品且危害人体健康、生命安全的；生产使用假冒伪劣原材料、零部件进行生产、加工、制作或者组装的商品且危害人体健康、生命安全的；生产过期、失效、变质的商品危害人体健康、生命安全的；生产国家明令淘汰或者禁止生产、销售的商品危害人体健康、生命安全的其他商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57
	202
	行政处罚
	对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林业管理部门
	

	58
	203
	行政处罚
	对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林业管理部门
	

	59
	204
	行政处罚
	对森林防火区内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林业管理部门
	

	60
	205
	行政处罚
	对在森林高火险期内，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活动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林业管理部门
	

	61
	207
	行政处罚
	对在森林防火期内，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未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的行政处罚
	县（市、区）林业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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